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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7 年卓越计划专业建设工作总结和

2018 年建设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卓越工程师、卓越医师建设专业：  

为进一步支持我校相关专业深入贯彻落实“卓越工程师、

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卓越计划”），深化实施

校企合作与产学研协同育人，我校组织开展 2017 年卓越计划

专业建设工作总结和 2018 年建设计划申报工作。学校将结合

前期专业建设成效及本年度建设规划予以相应建设经费支

持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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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专业建设总结要求 

请以卓越计划建设专业为单位，总结 2017 年度专业建设

工作进展与经费投入情况。建设情况总结要点包括校企合作

课程资源、校外实验实践平台、学生校外实习、校企联合指

导毕业设计、国际化联合教学与培养、产学研协同项目等方

面取得的成果。要求简明扼要、实事求是、突出特色与进展。

对于 2017 年申报并获得建设经费支持的卓越专业，请重点对

照年度建设任务及专项经费预算，说明计划完成情况和经费

使用绩效。 

二、年度建设计划申报要求 

请各卓越专业结合本专业卓越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及能力

达成，针对 2018 年本专业卓越人才培养总体规划，说明专业

建设工作要点及经费需求。专业建设经费预算一般不超过 10

万元。经费预算编制需与专业建设内容相对应，做到建设目

标明确、内容具体、预算合理，主要支持校外教师讲座酬金、

卓越课题毕业设计指导教师酬金、学生赴企业实习实践产生

的差旅费、实习保险费、校企共建课程的教材与资源建设、

校企合作论文版面费等费用。专项经费不支持校内人员酬金、

学生助学助研金、大型设备与仪器购置。建设计划申报应和

上年度建设总结衔接，不简单重复。专业建设负责人要对专

业建设和经费使用进行统筹规划，切实组织好卓越专业建设

与经费规范化使用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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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和支持办法 

请各相关专业认真填写 2017 年度专业建设情况总结（附

件 1）、2018 年度建设计划及经费预算表（附件 2-3），将电子

版与纸质版于 4 月 4 日（周三）前提交至教务处实践科（联

系人：秦艺洢， Email:103007674@seu.edu.cn，办公地点:九

龙湖校区教五 207）。 

教务处拟定于 4 月中旬组织校内外专家对各专业 2017 年

建设工作完成情况及 2018 年专业建设计划进行评审。综合评

审合格的专业将获批专项支持经费并下拨至各专业，由专业

建设负责人组织实施。相关经费应根据国拨经费使用办法和

要求，专款专用，提高效益，并按建设计划进度及时执行。 

 

附件： 1. 2017 年卓越工程师、医师专业建设情况总结 

2. 2018 年卓越工程师、医师专业建设计划  

3. 2018 年卓越工程师、医师专业建设经费预算表 

 

 

东南大学教务处 

2018 年 3 月 21 日   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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